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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继峰

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

监许可 [2015]18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花旗”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总量

为 6,000万股，均为新发行股份，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

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2、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4年 3月 21日修订）的要求，本次

发行在网下、网上发行比例、回拨机制、询价、定价及配售方式等方面有重大变

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3、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

导致的投资风险。

4、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2015年 2月 2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 和“风险因

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

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

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5、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

投资者报价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http:/ / www.sse.com.cn）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6、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发行人经营

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及募集资金额等因素，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7.97元 / 股，其对应的市盈率水平为：

（1）16.27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2）18.98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3）15.04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4）17.33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所在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C36），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19.82倍

（2015年 2月 9日）。 从行业看，发行人与京威股份、龙生股份、双林股份、精锻科

技、天汽模、星宇股份、银轮股份等业务具有一定相似度。 以 2013年每股收益及

最近 20个交易日均价计算（数据截止 2015年 2月 9日），可比上市公司 2013年

静态市盈率均值为 39.22倍。 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 2013年摊薄后市盈率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和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

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7、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

认购意图报价，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发

行人经营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及募集资金额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网上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投资者若不

认可本次发行定价方法和确定的发行价格，建议不参与本次申购。

8、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 若 2015年 2月 12日（T日）出现网下实际申

购总量不足回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即 4,200万股时；或网上最终有效申

购总量小于回拨前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即 1,800万股，且网上认购不足部分向参

与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回拨后仍然不足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 在发生回拨的情况下，主承销商将按回拨后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依据配售

原则进行配售，并按回拨后的网上实际发行数量确定最终的网上中签率。

9、本次发行申购，任一股票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

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股票配售对象均不能参与网上申购；单

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 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

为无效申购。

10、本次发行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

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

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均无法保

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11、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

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本次申购获配的投资者。

12、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

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

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13、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43,955.00万元。 按照本次发

行价格 7.97元 / 股和发行数量 6,000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47,82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43,934.52万元，低于发行人本次募投

项目所需的金额。 请投资者关注因募集资金不足而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

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14、发行人、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

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

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任何怀疑发行人是纯粹“圈钱” 的投资者，应避免参与

申购。

15、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

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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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继峰股

份”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

范》（中证协发[2014]77号）等有关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 ）共同颁布

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办法》和《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实施办法》 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首次公开发行。 本次

发行在网下投资者资格、发行方式、网下网上发行比例、回拨机制、定价及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的确定、配售方式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并综合参考市场环境、发行人经

营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拟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97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3、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进行，请网下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

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上海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

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

阅读 2015年 2月 11日（T-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重要提示

1、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下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1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 或“主承销

商” ）。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简称为“继峰股份” ，股票代

码为“603997”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下发行由东方花旗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

子化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 ）实施，上海交易所网下申购平台网址

为：https:/ / 120.204.69.22/ ipo。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

统” ）进行。

3、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2015年 2月 9日（T-3日）完成。 本次发行

价格为 7.97元 / 股。本次发行规模为 6,000万股，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29%。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即 4,200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4、根据《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确定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的程序和原则，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

象应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名单请参见本公告附表

《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报价情况》。未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网下投资者应按照发行价格 7.97元 / 股为其参与申购的全部配售对

象录入申购记录，并一次性提交。 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

一次提交的申购记录为准。每个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只能申购一笔，其

拟申购数量应等于初步询价中其提供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

且不超过网下初始发行量 4,200万股。 网下申购时间为 2015年 2月 11日（T-1

日）及 2015年 2月 12日（T日）9:30－15:00。 网下申购简称为“继峰股份” ，申购

代码为“603997” 。 参与申购的配售对象应当及时、足额缴付申购资金。

5、主承销商将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

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投资者应按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

限于提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

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或其提供的材

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主承销商将拒绝向其进行配售。

6、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包括配售对象名

称、证券账户名称及代码、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

记备案信息为准，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配售对

象自负。

7、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按本次确定的发行价格 7.97元 / 股进行申购，

网上申购时间为 2015年 2月 12日（T日）9:30－11:30，13:00－15:00。 网上申购简称

为“继峰申购” ，申购代码为“732997” 。

8、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已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网下投资者不得再通过网上发行申购新股。 参与网下初步询价的配

售对象再参与网上申购， 导致其申购无效的， 由网下投资者自行承担相关责

任。

9、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

情况于 2015年 2月 13日（T+1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并在 2015年 2月 16日（T+2日）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中披露。 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本公

告“二、（五）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

10、 当本次发行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即 4,200万股

时；或当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本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即 1,800万股，且

网上认购不足部分向参与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回拨后仍然不足时， 发行人及主

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择机重新启动发行。

11、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47,82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

885.48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43,934.52万元，略低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43,955.00万元。

12、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 2015年 2月 2日（T-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指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申购平台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结算平台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算平台

主承销商 指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本次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6, 00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 股）的行为

T日 / 网上申购日 指 2015年 2月 12日

网上发行

指本次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1, 800万股（若启动

回拨机制，网上发行数量为回拨后的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行为

网下发行

指本次发行中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向配售对象采用定价方式发行

4, 200万股（若启动回拨机制，网下发行数量为回拨后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行为

网上投资者

可参加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为除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以外的

在上交所开户的满足《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实施办

法》要求的持有市值 1万元以上（含 1万元）的投资者

网下投资者

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在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登记备

案、且符合主承销商的有关规定条件的投资者

元 指人民币元

一、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

（一）初步询价申报情况

2015年 2月 6日（T-4日）至 2015年 2月 9日（T-3日）为初步询价期间。截至

2015年 2月 9日（T-3日）15:00，主承销商通过上交所电子平台系统收到 104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 206个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

根据 2015�年 2月 2日（T-8日）刊登的《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

参与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条件，经主承销商核查有 4家投资者管理的 4个配售

对象报价时未按《初步询价公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有效的备案证明材

料；上述相关配售对象提交的报价已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此外，经核查

参与本次询价的网下投资者中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其基

金管理人已按要求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

续，其管理的基金产品已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完成备案手续。

本次报价区间为 7.79元 -7.97元，申购总量为 702,260万股，整体申购倍数为

167.20倍（剔除上述 4个配售对象的无效报价后，申购总量为 686,560万股,整体

申购倍数为 163.47倍）。 报价的中位数为 7.97元 / 股， 加权平均数为 7.97元 /

股，公募基金报价的中位数为 7.97元 / 股，公募基金报价的加权平均数为 7.97

元 / 股。 配售对象具体报价情况请见“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及有效报价情

况” 。

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中位数（元 / 股） 7.97 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加权平均数（元 / 股） 7.97

公募基金报价中位数（元 / 股） 7.97 公募基金报价加权平均数（元 / 股） 7.97

（二）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1、剔除最高报价部分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 预先剔除拟申购总量中

报价最高的部分， 在剔除的最低价对应的投资者中按照申购数量从小到大依

次剔除，如果申购数量相同则按申购时间从后至前依次剔除（注：报价时间以

申购平台中的记录为准）。 如果出现申购总量、申报时间都相同的情况，主承

销商将按照申购平台自动生成的顺序，由晚到早进行剔除。

根据上述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经协商一致，将报价为 7.97元确定为临

界价格，报价为 7.97元以上的价格予以全部剔除。报价在 7.97元的配售对象，其

申购量小于 2,360万股的配售对象全部被剔除。

以上剔除的配售对象累计申购总量为 68,770万股，占本次初步询价拟申购

总量的 10.02%。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剔除名单详见附表“配售对象初

步询价情况” 。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报价信息统计如下: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报价中

位数（元 / 股）

7.97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报价加权平

均数（元 / 股）

7.97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基金报价中位

数（元 / 股）

7.97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基金报价加权平均

数（元 / 股）

7.97

2、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制造业下的“汽车制造业”（分类代码：C36），截止 2015

年 2月 9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19.82

倍。

从细分行业看，发行人与京威股份等 7家上市公司具备一定可比性。 以 2013

年每股收益及 2015年 2月 9日（T-3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计算，可比公司 2013

年静态市盈率平均为 39.22倍，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近 20个交易日日均价

(元 / 股）

EPS（2013年） 2013年静态市盈率

002662 京威股份 13.53 0.42 25.53

002625 龙生股份 12.06 0.18 44.67

300100 双林股份 13.03 0.26 35.22

300258 精锻科技 17.56 0.68 25.82

002510 天汽模 9.44 0.30 15.73

601799 星宇股份 19.86 0.91 21.82

002126 银轮股份 13.38 0.29 44.6

算术平均 0.43 39.22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 2015年 2月 9日

3、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剔除报价最高部分后，并综合考虑

市场环境、发行人经营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拟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97元 /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 7.97元 / 股对应的 2013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18.98倍，低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和可比公司平均

市盈率。

4、有效报价投资者

在剔除报价最高部分后，申报价格等于发行价格 7.97元 / 股，且符合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他条件的配售对象为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本次

网下发行提交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数量为 88家，管理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154家，

有效拟申购数量总和为 617,370万股。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名单、 申购价格及有效

申购数量请参见本公告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可以且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参与网下申购，并及时足额缴纳申购资金。

主承销商将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

性情形进行核查，投资者应按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

提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

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

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主承销商将拒绝向其进行配售。

二、本次

A

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规模和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为 6,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200万

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30.00%。

本次发行股份均为新股，不发售老股。

（三）发行价格及对应的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 7.97元 / 股，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6.27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2）18.98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3）15.04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4）17.33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四）募集资金

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47,82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885.48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43,934.52万元。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已于 2015年 2

月 2日（T-8日）在招股意向书中予以披露。 所有募集资金净额将存入募集资金

专户，东方花旗、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将与发行人一起对全部募集资金进

行三方监管。

（五）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下、网上申购于 2015年 2月 12日（T日）15:00时截止。 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东方花旗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发行认购倍数于 2月 13日

（T+1日）来确定。 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网下向网上回拨

在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在 50倍以上但

低于 100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超过 100倍但低于 150倍（含）的，回拨比例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超过 150倍的，回拨后网下发

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如果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低于 50倍

（含），则不进行回拨。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2、网上向网下回拨

在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

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若网上认购不足部分向参与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回拨后仍

然不足的，则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 2015年 2月 16日（T+2日）公

布的《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相关回拨事宜。 主承销商将按

回拨后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依据配售原则进行配售，按回拨后的网上实际发行

数量确定最终的网上中签率。

（六）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

日期 发行安排

T- 8日

2015年 2月 2日（周一）

刊登《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招股意向书摘要》等相关公告

T- 7日至 T- 5日

2015年 2月 3日（周二）

至 2015年 2月 5日（周四）

接受网下投资者提交的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

（2015年 2月 5日中午 12: 00截止）

T- 4日

2015年 2月 6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

初步询价期间为 9: 30- 15: 00

T- 3日

2015年 2月 9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 初步询价期间为 9: 30- 15: 00�初步询价截止日

T- 2日

2015年 2月 10日（周二）

确定发行价格及最终发行数量

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名单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 1日

2015年 2月 11日（周三）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T日

2015年 2月 12日（周四）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当日 15: 00截止）

网上发行申购日（9: 30- 11: 30，13: 00- 15: 00）

T+1日

2015年 2月 13日（周五）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向网下投资者配售股份

T+2日

2015年 2月 16日（周一）

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T+3日

2015年 2月 17日（周二）

刊登《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多余款项退还

注：1、T日为发行日。 2、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

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3、如因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系统

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

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三、网下发行

（一）有资格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

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认，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为 154

家， 其对应的申购总量为 617,370万股。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可以通过申购平台查

询其可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只能以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证券账户和银

行收付款账户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的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

象名称、证券账户名称及代码、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2015年 2月 5

日 （T-5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

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期间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因配售对

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有效报价配售对象自负。 配售对象申

购款退款的银行收款帐户需与其申购款付款的银行付款帐户一致。

（二）网下申购流程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进行申购。

1、申购时间

网下申购时间为 2015年 2月 11日（T-1日）及 2015年 2月 12日（T日）上午 9:

30至下午 15:00。 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台填写

并提交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2、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的规定

在参与网下申购时，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为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报价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以下简称 “有效申购数

量” ）。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申购数量可通过申购平台查询。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有效申购数量的

情形将在《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公示。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网下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各配售对象在上交所申购平

台一旦提交申购，即被视为向主承销商发出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三）网下申购款项的缴付

1、申购款项的计算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必须全额缴付申购款项。 申购款项计算公式

如下：应缴申购款＝申报价格（等于本次发行价格）×申购数量。

2、申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申购款项须划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申购资金专

户（见下表），每个配售对象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进行划款（其中收款行（十七）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收款行（十八）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收款

行（十九）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网下发行专户仅适用于上述三

家银行托管的 QFII机构划付申购款项）。 为保障款项及时到账、提高划款效率，

建议配售对象向与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同一银行的网

下申购资金专户划款。 划款时必须在汇款凭证备注中注明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号

码及本次发行股票代码 603997，若不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申购

无效 。 例如 ， 配售对象股东账户为 B123456789， 则应在附注里填 写 ：

“B123456789603997” ，证券账号和股票代码中间不要加空格之类的任何符号，以免

影响电子划款。 款项划出后请及时向收款行及主承销商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收款行（一）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账号 1001202929025788836

联系人 邵烨蔚、朱婕

联系电话 021- 63231454/63211678- 3003

收款行（二）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账号 31001550400050015290

联系人 白俊蔚、杨彦

联系电话 021- 63878917/63874929

收款行（三）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账号 03492300040006590

联系人 徐叶卉、周敏

联系电话 021- 53961795/53961790

收款行（四）

开户行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账号 310066726018170062141

联系人 郁慧琦、郑逸

联系电话 021- 53856028/63111000- 2362

收款行（五）

开户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97020153700000021

联系人 任煜华、陈宇华

联系电话 021- 68887231/13801900359

收款行（六）

开户行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216200100100239302

联系人 王凯、李晓亮

联系电话 021- 62677777- 218232/218231

收款行（七）

开户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216089262310005

联系人 张敏、李蓓蓓

联系电话 021- 58795555- 1021/58791238

收款行（八）

开户行 上海银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316007- 03000674698

联系人 严乃嘉、黄峻

联系电话 021- 68475904/68475935

收款行（九）

开户行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7311010187200000618

联系人 吴刚、盛婷婷

联系电话 021- 58775982/58775983

收款行（十）

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454659213718

联系人 张伟峰、陈晔

联系电话 021- 64954876/64954350

收款行（十一）

开户行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36510188000141806

联系人 胡晓栋、范鸣杰

联系电话 021- 23050379/23050378

收款行（十二）

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0201014040001108

联系人 吴轶群、陈秋燕

联系电话 021- 61874042/61874043

收款行（十三）

开户行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4330200001843300000253

联系人 刘琦敏

联系电话 021- 58407103

收款行（十四）

开户行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16504105940000039

联系人 孔祥琳

联系电话 021- 63901938

收款行（十五）

开户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8012500002921

联系人 韩雪刚

联系电话 021- 50979879

收款行（十六）

开户行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00130630500123400000730

联系人 王明东

联系电话 021- 63361636

收款行（十七）

开户行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088313101012

联系人 刘芬

联系电话 021- 38882383

收款行（十八）

开户行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000000501510280485

联系人 柏敏栋

联系电话 021- 38516691

收款行（十九）

开户行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

账号 1732168288

联系人 王志豪

联系电话 021- 28966000- 68360

注：可登录“http:/ / www.chinaclear.cn-法律规则 -业务规则 -其他 -上海市场”

查询。

3、申购款的缴款时间

申购款项划出时间应早于 2015年 2月 12日（T日）15:00，到达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在指定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申购资金专户时间应早于该日 16:00。 申购资

金不足或未能及时到账的申购均视为无效。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

名单确认最终有效的申购记录。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或

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

约，将在《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送中

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四）网下配售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和《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

确定的配售原则，将网下发行股票配售给符合要求且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并将在《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最终配

售情况。

（五）公布网下配售结果和退回多余网下申购款

2015年 2月 16日（T+2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

告》，内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名单、每个获配投资者的

报价、获配股数、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

显少于拟申购数量的投资者信息。 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

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若获得配售的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金额大于获得配售数量对应的申购款

金额，2015年 2月 16日（T+2日），主承销商将通过结算平台向网下配售对象退还

应退申购款， 应退申购款 =投资者有效缴付的申购款 -投资者获配股数对应的

认股款金额。

（六）网下发行其他事项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 2015年 2月 13日（T+1日）对网下

发行申购款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过程、配售行为、参与定

价和配售的投资者资质条件及其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资金划拨等

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3、 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在本次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5%以上 （含

5%），需自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网上发行

（一）本次网上发行对象

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法规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的证

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

（二）网上申购时间

2015年 2月 12日（T日）9:30-11:30、13:00-15:00。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

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三）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7.97元 /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

行申购。

（四）申购简称和申购代码

申购简称为“继峰申购” ，申购代码为“732997” 。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1,800万股。 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2015年 2月 12日（T日）上午 9:30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5:00）将 1,800万股继峰股份股票输入在上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

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

各地投资者可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以本

次发行价格（7.97元 / 股）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有效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并足

额缴付申购款。

申购结束后， 由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共同核实申购资金的到

账情况， 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实际到账资金统计有效申购数量和

有效申购户数。 网上投资者获配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则不需进行摇号

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则由上交所交易系统主

机按每 1,000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

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1,000股。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最终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100%。

（六）申购数量和次数的规定

1、本次网上发行，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

值。 根据其 2015年 2月 10日（T-2日）前 20个交易日（含 T-2日）的日均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每 1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

单位，不足 1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深圳市场的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不纳

入计算。

参加申购的每一申购单位为 1,000股， 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得少

于 1,000股，超过 1,000股的必须是 1,000股的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其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股股票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同时不得超过网上发行股数的千

分之一，18,000股。

2、参与网下报价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参与网下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再参与网上新股申购， 导致其申购无效的， 由其自行承担相关责

任。

3、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参与本次网上申购。证券账户注册资料

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

（以 2015年 2月 10日（T-2日）账户注册资料为准）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以及同

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以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

无效申购。

4、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证券账户以及指定交易在不同证券公司

的企业年金账户可按现有开立账户参与申购（企业年金账户的指定交易情况以

2015年 2月 10日（T-2日）为准）。

（七）网上申购程序

1、市值计算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市值按 2015年 2月 10日（T-2日）前 20个交易日（含 T-2

日）的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计算。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

间不足 20个交易日的，按 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

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

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

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非限售 A股股份发生司法冻结、质押，以及存在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限制的，不影响证券账户内持有市值的

计算。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 2015年 2月 10日（T-2日）前 20个交易日

（含 T-2日）证券账户中纳入市值计算范围的股份数量与相应收盘价的乘积计算。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每 1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

位，不足 1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1,000股，申购数量应当

为 1,000股或其整数倍， 但最高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购上限和当次网上

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不得超过 18,000股。

2、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应在网上资金申购日 2015年 2月 12日（T日）

前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 并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

额的申购资金。

3、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即：投资者当面委

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

（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款项）到申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

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

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 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

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八）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

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

2015年 2月 13日（T+1日），各证券交易网点将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的结算银行账户。 2015年 2月 13日（T+1日），进行核算、验资、配号，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将实际到账的有效申购资金划入新股申购资金专户。 主承销商会同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及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核查，并

由该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依申购资金的实际到

账资金确认有效申购，按每 1,000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

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凡

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予配号。

2015年 2月 16日（T+2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

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2015年 2月 16日（T+2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刊登的《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15年 2月 16日（T+2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

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

交易网点。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2015年 2月 17日（T+3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中公

布中签结果。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

（九）网上发行的结算与登记

2015年 2月 16日（T+2日）摇号抽签。 抽签结束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中

签结果进行认购股数的确定和股东登记， 并将有效认购结果发至各证券交易网

点。

2015年 2月 17日（T+3日），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款予以解

冻，并向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余款，再由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

投资者； 同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中签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资金交

收账户。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登记工作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完成， 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向发行人提供股东名册。

全部申购资金冻结产生的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有关申购资金

冻结等事宜，遵从上交所、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定。

五、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股票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网上发

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利息的处理

全部申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七、发行人与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发行人：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义平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 17号

联系人：王俊宏

电话：0574-86163701

2、主承销商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 24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53778、23153824、23153997

发行人：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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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价格(元)

申购数量(万

股)

投资者状态

中国东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7.97 4200无效报价

电子财务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7.97 4200无效报价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理财计划专户 7.97 3100无效报价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QFII 投资账户 7.97 4200无效报价

上投摩根基金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高价剔除

银华基金 银华荣沣 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7.97 470高价剔除

宝盈基金

宝盈科技 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97 490高价剔除

上投摩根基金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500高价剔除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97 620高价剔除

招商基金 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7.97 1000高价剔除

富国基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7.97 1000高价剔除

富国基金 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负债基金富国组合 7.97 1000高价剔除

周海虹 周海虹 7.97 1100高价剔除

兴业基金

兴全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7.97 1100高价剔除

富国基金 农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富国组合 7.97 1100高价剔除

博时基金 东风汽车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1130高价剔除

长信基金

长信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1200高价剔除

中信证券 江西省电力公司所属单位企业年金计划 7.97 1200高价剔除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二期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7.97 1200高价剔除

国金证券

国金慧泉工银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7.97 1250高价剔除

航天科工财务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1250高价剔除

鹏华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7.97 1250高价剔除

陈星桥 陈星桥 7.97 1300高价剔除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7.97 1380高价剔除

中信证券 马钢企业年金计划 7.97 1480高价剔除

华泰资产

受托管理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传统产品

7.97 1500高价剔除

天弘基金 天弘同享 1号资产管理计划 7.97 1500高价剔除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7 1500高价剔除

富国基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7.97 1500高价剔除

富国基金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7.97 1500高价剔除

中银基金 中银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1550高价剔除

易方达基金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7.97 1600高价剔除

兴业基金

兴全特定策略 19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7.97 1710高价剔除

中信证券 北京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7.97 1750高价剔除

易方达基金 中国太平洋人寿混合偏债产品 7.97 1750高价剔除

中信证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1780高价剔除

易方达基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企业年金 7.97 1800高价剔除

嘉实基金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投资资

产

7.97 1800高价剔除

中信证券 东风汽车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1880高价剔除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瑞信保本 3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1890高价剔除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瑞信保本 2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7.97 1890高价剔除

宝盈基金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1900高价剔除

博时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7.97 1900高价剔除

兴业基金

兴全 - 稳进 1期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7.97 1910高价剔除

嘉实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7.97 2000高价剔除

中信证券 江苏交通控股系统企业年金计划 7.97 2050高价剔除

嘉实基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08

7.97 2050高价剔除

嘉实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企业年金计划 7.97 2060高价剔除

嘉实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7.97 2060高价剔除

昆仑信托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7.97 2200高价剔除

中信证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2300高价剔除

宝盈基金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2360有效

中信证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2400有效

西部证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2500有效

中海基金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25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信诚人寿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传统）

7.97 2500有效

招商基金

中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投资资产（招商）

7.97 2500有效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97 2510有效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2520有效

华泰资产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个险万能

7.97 2600有效

天弘基金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2600有效

中信证券 湖南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2800有效

南方基金 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2800有效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7.97 29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国农业银行福利负债基金 7.97 2900有效

银河基金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7.97 3000有效

富国基金 长江金色晚晴（集合型）企业年金 7.97 3000有效

中欧基金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7.97 3200有效

天弘基金 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33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信安稳利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7.97 3430有效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7.97 3700有效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新传统产

品 2

7.97 3700有效

潞安财务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7.97 3750有效

银河基金 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3900有效

华安基金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7.97 4000有效

国泰君安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上海证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国元证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东吴证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东北证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中船财务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97 4200有效

天津发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上汽财务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7.97 4200有效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中船重工财务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中国能建葛洲坝财务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财务有限公司

自营投资账户

7.97 4200有效

华安基金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华安基金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97 4200有效

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97 4200有效

国泰基金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7.97 4200有效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中再资产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平安资产

受托管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平安资产 平安人寿 - 分红 - 个险分红 7.97 4200有效

平安资产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平安资产 平安人寿 - 万能 - 个险万能 7.97 4200有效

平安资产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高利率保单产品

7.97 4200有效

平安资产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 自有资金 7.97 4200有效

万向财务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海通证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武钢财务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

资账户

7.97 4200有效

广发证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中银基金 中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中银基金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97 4200有效

中国银河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大唐财务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太平资产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太平资产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7.97 4200有效

太平资产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7.97 4200有效

中国人寿资产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

7.97 4200有效

中国人寿资产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保产品 7.97 4200有效

中国人寿资产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

红

7.97 4200有效

中国人寿资产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7.97 4200有效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7.97 4200有效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7.97 4200有效

中国人保资产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

品

7.97 4200有效

中国人保资产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

品

7.97 4200有效

山西太钢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7.97 4200有效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天津远策

新疆远策恒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97 4200有效

中远财务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东航财务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五矿资本控股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7.97 4200有效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

产品

7.97 4200有效

东方基金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东方基金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97 4200有效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工银瑞信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7.97 4200有效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中油财务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兵器集团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

资账户

7.97 4200有效

厦门国际信托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德邦证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华泰资产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华泰资产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7.97 4200有效

华泰资产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值投资产品 7.97 4200有效

华泰资产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华泰增利投

资产品

7.97 4200有效

广发基金

广发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广发基金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广发基金

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上电财务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7.97 4200有效

国投瑞银基金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国投瑞银基金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国投瑞银基金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中海石油财务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国联安基金 国联安 - 至恩 1号资产管理计划 7.97 4200有效

国联安基金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97 4200有效

国联安基金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97 4200有效

国联安基金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国联安基金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国联安基金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97 4200有效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97 4200有效

申银万国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太平洋资产 太平洋卓越财富二号（平衡型） 7.97 4200有效

太平洋资产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团体万能

7.97 4200有效

太平洋资产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个人万能

7.97 4200有效

太平洋资产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

7.97 4200有效

太平洋资产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7.97 4200有效

太平洋资产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太平洋资产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7.97 4200有效

太平洋资产

受托管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集团本级 - 自有资金

7.97 4200有效

泰达宏利基金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团体万能

7.97 4200有效

宝盈基金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宝盈基金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宝盈基金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兴业国际信托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三峡财务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7.97 42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42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42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97 42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负债基金中信

组合

7.97 4200有效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融通基金

融通通泽一年目标触发式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南方基金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7.97 4200有效

国都证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华富基金 华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中国国际金融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

资金

7.97 4200有效

中国国际金融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7.97 4200有效

易方达基金 易方达 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

产品

7.97 4200有效

信达证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7.97 4200有效

五矿财务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97 4200有效

鹏华基金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7.97 4200有效

鹏华基金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97 4200有效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 4200有效

兴业基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7.97 4200有效

兴业基金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招商基金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招商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7.97 4200有效

招商基金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招商基金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富国基金 富国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7 4200有效

博时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7.97 4200有效

孙伟华 孙伟华 7.79 420低于发行价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